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答复类别：B类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

1049 号提案的答复 
 

省民进： 

《关于探索我省林业碳汇发展新路径的建议》（1049 号）收

悉。现答复如下： 

我省山地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，发展林业碳汇优势和潜力巨

大，对助力实现“双碳”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近年来，我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森林是水库、钱库、粮库、

碳库”指示精神，多措并举，加快发展林业碳汇。 

一、精准提升森林质量。我局始终把造林绿化作为生态省和

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，坚持绿化为民、绿化惠民,以

“调结构、提质量、增资源、增效益”为核心，一以贯之抓好造

林绿化，科学提高森林质量，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，增进民生福

祉。2021年以来，全省完成植树造林 322.98万亩、森林抚育 868.56

万亩、封山育林 312.38万亩。一是突出重点区位绿化。在城市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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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、村庄四旁、江河两岸、交通干道两侧等区域开展林相改善，

大力营造阔叶树、景观树、乡土树，不断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

境的需要。二是突出精准提升森林质量。坚持森林培育科学化、

经营集约化、功能多样化、效益最大化，大力推进千万亩森林质

量精准提升，持续优化林分结构，促进森林正向演替，增强生态

系统稳定性。2022 年，我局印发《福建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

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，启动实施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，计

划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1500万亩。截至目

前，全省已完成 835.3 万亩，占计划任务的 55.68%。三是突出森

林科学经营。开展森林分类经营，调整林分密度、树种组成，加

强未成林造林地、低质低效林等封育，改善林分生长环境，引导

形成复层、混交、异龄林。四是突出重点项目建设。积极争取国

家支持，扎实推进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、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

多样性保护项目、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项目，提高森林资源质

量。 

二、形成多部门协同机制。贯彻落实省政府专题会议精神，

完善碳汇发展工作机制。2021 年 4 月，组建由省生态环境厅、省

林业局、省金融监管局三部门牵头，省发改委等 19个相关单位共

同参与的福建省碳交易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聚焦推动碳金融创新

发展，为碳汇开发、交易提供制度保障。2021年 10月，我局成立

由分管局长任组长、局总工程师任副组长，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

员的林业碳汇工作专班，负责推进林业碳汇健康有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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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探索改进方法学。一是支持推动方法学创新。2015 年以

来，福建在全国创新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试点工作，但

此类项目因无方法学而不能计算碳汇量。因此，2016 年原省林业

厅组织专家开发了“森林停止商业性采伐”碳汇项目方法学，并

结合永安市赎买工作做了方法学论证，目前已报请省碳交办（省

生态环境厅）备案，待方法学备案发布后，此类项目就能上市交

易，填补国内空白。二是编制《福建碳中和林项目监测技术方案》，

将自然生长的增量计入碳汇，为场外碳交易的林业碳汇计量监测

提供理论依据。三是编制《刑事司法林业碳汇损失量计量方法（试

行）》，此方法结合我省森林资源的实际情况，参照《森林经营碳

汇项目方法学》、《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》等国家林业碳汇方

法学，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刑事案件类型，科学提出了林业碳汇

损失的计量类型、计量方法及主要树种相关参数，合理计算受损

林业碳汇量，建立体现林业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赔偿机制。 

四、推动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。通过探索“林业碳汇+”活

动，由点到面，着力推动林业碳汇产品实现其生态价值。一是“林

业碳汇+中和活动”。贯彻落实《福建省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

和实施方案》，支持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开展的大型活动和公务会

议通过营造碳中和林或购买林业碳汇，抵消活动会议产生的碳排

放，实现碳中和，鼓励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单位和个人自愿

参与，并通过“八闽碳惠”微信小程序，建设碳减排核算功能，

为各类大型活动和低碳出行实施碳中和提供平台支持。自 202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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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以来，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等会议(活动)通过“八闽碳惠”

购买 FFCER528.7吨，实现“绿色政务”。二是“林业碳汇+乡村振

兴”。三明、南平等地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，林业、发改、生态环

境、金融监管和文旅等部门齐发力，探索发展林业碳票、“一元碳

汇”等，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，增加林农碳汇收入，让农村地

区共享发展红利。截至目前，林业碳票实现交易 8.6万吨、117.1

万元；“一元碳汇”微信小程序已有 10611 人次认购了 8108 吨碳

汇量，资金 81.08 万元。三是“林业碳汇+生态司法”。创新开展

碳汇司法实践，在顺昌、德化、将乐等地探索自愿认购“碳汇”

替代性修复受损环境，同时，会同省法院、省检察院，建立林业

碳汇赔偿机制。该机制被写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最高院工

作报告。四是“林业碳汇+生态保险”。鼓励保险机构积极开发林

业碳汇保险、再保险业务，运用市场机制防范化解碳汇损失风险，

保障林业碳汇项目稳定发展。全国首单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在新罗

区试点落地，将火灾、冻灾等灾害造成的森林固碳量损失指数化，

作为补偿依据。人保财险南平分公司在全国首创商业性林业碳汇

价格保险产品“碳汇保”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着眼“双碳”战略目标，一是深入实施森林

质量提升行动，着力推进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和重点区域林

相改善工作，提质增效，充分发挥我省森林碳汇优势和潜力。二

是持续深化实施福建林业碳汇交易，完善碳汇开发、交易机制，

引导各地积极开发符合国家自愿减排机制的林业碳汇项目，并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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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将项目减排量纳入全国、福建碳市场抵消交易。鼓励重点排放

单位优先使用 FFCER 参与配额清缴履约交易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

实现。三是加强林业碳汇新方法学研究、备案，鼓励优先使用林

业碳汇实施碳中和行动，拓展碳汇应用场景和场外消纳渠道，推

动建立多元化的碳汇补偿机制。四是指导三明市修改完善《三明

市林业碳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探索研究福建省一元碳票管理办

法，凸显我省的资源优势，使我省碳汇摆脱区域局限性。另外，

省属国有林场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按照目前政策不允许成立林

业碳汇开发公司。我局将积极引导福建金森林业碳汇子公司、宝

杉林业碳汇技术服务中心等林业碳汇开发公司利用自有林地或者

是与林权主体合作开发林业碳汇。 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 刘亚圣 

联 系 人：造林处  曾桂华 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79515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3年 7月 7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 
 


